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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粮食局办公室《关于下达《粮食仓房维修改造技术规程》等5项粮食工程建设标准编制任务的通知》（国粮办展[2006]142）的要求，由河南工大设计研究院组织编写国家粮食行业标准《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技术规程》。该规程由河南工大设计研究院牵头，河南工业大学、国贸工程设计院、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中央储备粮广东新沙港直属库、广东江门振达机电工程成套有限公司、江苏牧羊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参与起草。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技术规程》是粮食行业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建设的重要技术标准之一，对于提高粮食流通现代化，降低粮食流通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2、 目的意义

为统一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技术要求，规范项目建设工艺系统设计及设备选用，提高设施作业效率、及机械化自动化水平，降低粮食流通成本，适应散粮物流发展需要，而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给出了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过程中在建设过程中基本要求，包括船舶、火车、汽车等接收发放设施的设计要求。本规程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粮食仓储、物流项目的散粮接收发放设施的设计。

3、 编制原依据与原则

（一）编制依据

 本规程遵循国家粮食行业相关标准的要求，遵循机械使用安装相关标准的要求，结合我国粮食“四散化”的需求与目标，制定了本标准。

（二）编制原则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应因地制宜、节约土地、保护环境、节能高效、安全生产、经济适用。改建与扩建工程应充分利用原有设施及其他资源，避免或减少对原有设施功能的影响。

4、 工作过程

（一） 第一次征求意见稿阶段

1. 成立编制组

1）经过近2个月的筹备，成立了以郑州粮油食品工程建筑设计院[现河南工大设计研究院]姚文冠教授为第一起草人的编制组，成员共10人；2006年9月18日完成规程编制工作计划。

2）2006年12月12日国家粮食局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并将标准名称由《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及应用技术规程》修改为《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技术规程》。

2.调研

1) 现场调研

编制组成员于2006年至2008年期间分四批赴大连港大窑湾港区、大连北良集团、湖南城陵矶粮库、江苏南通粮食中转库、浙江舟山港粮食码头及储备库等地，了解散粮接发设施运营及使用情况。

    2) 收集与散粮接发设施相关的国内外技术论文

通过学术期刊、行业研讨会论文集及学术交流收集与散粮接发设施相关信息。

    3) 收集与散粮接发设施相关的国家及相关行业标准、规范及规程

调研了解与散粮接发设施设计相关的国家标准及行业规程，如《海港总平面设计规范》、《河港工程总体设计规范》、《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粮食加工、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及《化工粉体工程设计通用规范》等。

4) 对散粮接发设施典型项目的工艺、电气系统设计进行分析和总结。

 3.编写征求意见稿

1) 2006年12月至2007年5月编制组成员分工编写征求意见稿初稿；

2) 2007年6月5日，征求意见稿完成第一次通稿；

3) 2007年6月5日至7月5日主要起草人审核征求意见稿并提出修改意见；

4) 2007年7月6日编制组全体会议，集体讨论；

5) 2007年7月7日至7月20日，根据讨论意见各自修改；

6) 2007年7月20日至7月27日，二次通稿；

7) 2007年7月28日至8月6日，主要起草人再次审核并提出修改意见；

8) 2007年8月9日至9月22日，完成征求意见稿

    10)2007年9月23日将征求意见稿上报国家粮食局并面向全国征求意见，征求意见范围包含同行业设计研究院、科研院所、建设管理单位及设备生产厂家等共13家单位。

    4.征求意见处理

    1) 2007年11月至2008年8月，征求意见汇总及处理，并据此修改条款。

2) 2008年9月完成征求意见稿修订版正文。

 5.完成专题研究报告

    1) 粮食专用码头中转仓仓容量的计算，2007.9

    2) 火车散粮装车发放设施的设计计算，2010.12

（二）第二次征求意见稿阶段

1. 更换第一起草人

1) 2014年9月10日将第一起草人由“姚文冠教授”变更为“侯业茂高工”；

2) 2014年9月12日将上一阶段完成的征求意见稿修订版正文（含条文说明）、征求意见及意见处理汇总表等阶段性成果上报国家粮食局。

2. 主要工作内容

1)  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 根据第一阶段征求意见反馈的情况，不断讨论并调整标准的适用范围及编写框架，最终确定将散粮接收发放设施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工艺系统、电气及控制系统的设计过程，相关的建（构）筑物的设计不在本技术规程适用范围内。在规范的编制框架方面主要做了如下调整：

a.增加第三章“基本规定”，重点阐述并规定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的一般原则及共性问题的技术要求；

b.原第三章“海运散粮接收发放设施”与第四章“河运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合并成新第四章“船舶散粮接收发放设施”，阐述船舶散粮卸船接收及装船发放工艺设计、设备选型及布置的技术要求，以及相关的设计计算；

c.原第五章“铁路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变更为新第五章“火车散粮接收发放设施”，阐述火车接发设施工艺设计、设备选型及布置的技术要求，量化了火车接收发放设施生产能力的确定；

d.原第六章“公路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变为新第六章“汽车散粮接收发放设施”，阐述汽车散粮接收发放设施工艺设计、设备选型及布置的技术要求，以及相关的设计计算，增加了集装箱散粮接发设施的技术要求；

e.原第三、四、五、六章中关于散粮接发输送线内容经精简合并，与原第七章“中转仓”一起，形成新第七章“散粮接收发放输送线及配套仓房”；

f.增加第八章“粉尘控制系统”；

g.增加第九章“电气控制”。

2) 2015年11月至2016年5月按上述调整框架重新组织编写征求意见稿；

3) 2016年6月1日至7月10日，主要起草人汇总审核征求意见稿。并针对规程中关键技术问题组织编制组成员再次赴大连北良、大窑湾及秦皇岛港口进行专项调研，从设计角度重点搜集散粮接发设施综合应用情况、港口散粮接发设施配机、散粮接卸系统项目运营以来的技术改进情况及火车接收发放设施输送线生产能力等相关技术信息；

4) 2016年7月11日至8月10日，向行业内设计院、建设单位、设备厂家等共9家单位再次征求意见，收集到反馈意见11份总计260余条；

5) 2016年8月11日至8月12日，在河南工大设计研究院组织行业内共13位专家对征求意见稿进行进一步技术研讨，专家们针对征求意见稿结合各自的经验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6) 2016年8月13日至9月25日，编制组成员针对征求意见反馈情况,修改完成送征求意见初稿,并进行意见处理；

7) 2016年9月26日至10月2日，汇总征求意见稿；

8) 2016年10月12日编制组全体会议，集中通稿；

9) 2016年10月13日至17日，再次修改；

10) 2016年10月18日至23日，主要编写人审核并定稿，完成本规程征求意见稿正文及条文说明，同时完成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工作。

5、 主要内容说明

   《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技术规程》的主要内容包括9大部分：

（1） 标准体例要求的必须部分，包括第1章总则、第2章术语；

（2） 第3章基本规定，给出了粮食散粮接收发放设施设计应满足的要求；

（3） 第4章 船舶散粮接收发放设施，给出了港口码头散粮收发放设施设计的具体要求；

（4） 第5章 火车散粮接收发放设施，给出了火车散粮收发放设施设计的具体要求；

（5） 第6章 汽车散粮接收发放设施，给出了汽车散粮收发放设施设计的具体要求；

（6） 第7章 散粮接收发放输送线及配套仓房，给出了配置的设备及仓房设计的要求；

（7） 第8章 粉尘控制系统，给出了在设计散粮接收发放设施时，粉尘控制的设计要求；

（8） 第9章 电气控制，给出了在设计散粮接收发放设施时，电气控制的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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